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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019 号决议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第 5 条和第 6 条实施情况 

 

管理机构， 

忆及第 7/2013 号、第 4/2015 号、第 5/2015 号和第 6/2017 号决议，并注意到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特设技术委员会第一次电子磋商会报告；  

重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关键作用与《国际条约》

第 9 条“农民权利”、第 5 条和第 6 条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条款之间的联系；  

注意到第 9 条下关于农民权利的工作现已成为管理机构下一个专门特设技术

专家组的主题；  

考虑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特设技术委员会建议秘书制定和

更新《2020-2023 年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工作计划》，并在《工作

计划》内以及《工作计划》与《国际条约》其他工作领域之间建立协同作用；  

认识到可持续利用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密切联系；  

1. 决定召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特设技术委员会，

其职责范围载于本决议附件；  

2. 要求缔约方和利益相关方继续报告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执行情况，并邀请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向《国际条约》管理机构秘书

提供其成员提交的关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第二份全球行动计划》执行

情况报告； 

3. 要求秘书汇编和总结这些报告，并将汇编和总结提交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特设技术委员会进一步审议，并支持该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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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秘书根据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特设技术委员

会职责范围，继续更新《国际条约》网站上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

工具包，传播该工具包信息并介绍该工具包使用情况，供该特设技术委员会审议；  

5. 要求秘书根据可获财政资源情况，与其它利益相关方合作，以便： 

• 继续与粮农组织相关部门、诸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际农业研究

中心的其它实体和机构，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及民间社会合作，有效执行

各项活动，支持落实《国际条约》第 5 条和第 6 条； 

• 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合作，在下一个两年度举办关于“农场

管理和就地保护”国际研讨会；  

• 促进和监测缔约方、利益相关方和国际组织开展的活动，支持《国际

条约》第 5 条和第 6 条； 

• 促进培训和能力建设，支持落实《国际条约》第 5 条和第 6 条； 

• 支持有关制定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政策的国家计划，

建立伙伴关系并筹措资源；  

• 继续与其它相关举措，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合作，推动

遗传资源、社区和农民主导的系统活动及保护区系统之间的互动；  

• 继续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各中心及其它相关组织合作，共同主办

有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包括共同

开展资源筹措活动。  

6. 感谢意大利政府为实施 2016-2019 年《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

工作计划》提供的慷慨资金和实物支持，并呼吁缔约方和其他捐助者为落实《国际

条约》第 5 条和第 6 条提供额外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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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特设技术委员会职责范围 

 

1.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特设技术委员会将：  

i) 审议秘书提供的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汇编

和总结； 

ii) 根据审议，确定支持和协助缔约方和利益相关方按照《国际条约》

第5条和第6条的规定促进、加强和进一步推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实例和机会；  

iii) 审议秘书提供的关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工具箱的信息； 

iv) 根据审议，评估工具箱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并就如何监测、评价和改进

工具箱提出具体建议，以便更好地指导缔约方和利益相关方可持续利用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v) 根据秘书处编写的文件，就今后制定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生物多样

性联合计划的可能性提供咨询意见；  

vi) 根据上述情况，就管理机构如何采取进一步措施协助缔约方推动落实

《国际条约》第 5 条和第 6 条提出建议，供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审议。  

2. 该委员会将由来自每个粮农组织区域的最多三名成员以及主席团指定的七名

技术专家组成，与粮农组织各区域及有关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农民组织磋商，同时

考虑到所需技术专长、区域和性别平衡。委员会还包括来自《国际条约》缔约方

的两名共同主席，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一名来自发达国家。共同主席将由粮农

组织各区域指定的委员会成员选举产生。  

3. 秘书将继续维护并更新专家名单，供进一步参考。该名单将提供给缔约方，

以期扩大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专家库。  

4. 委员会可在 2020-2021 两年度视财政资源提供情况举行最多两次会议。  

5. 秘书将推动该进程并协助委员会开展这项工作。  

6. 委员会将在会议结束时编写一份报告，并向管理机构报告其工作，供第九届

会议进一步审议。  


